
109.03.17 實輔會議修正訂定 

【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校外實習 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注意事項】 

請導師協助向家長、學生宣導(一~三)： 

一、實習期間請實習生配戴口罩，勤洗手、做好個人清潔衛生。 

二、搭乘校車前往實習職場者： 

    (一)出發前：一律上車前由隨車師長量測體溫(以耳溫 37 度 C 為標準)，超過者則 

               再次到保健室確認體溫，並當日轉為校內實習。(如非體溫偏高，而 

               有其他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情形，亦轉為校內實習或返家休息) 

    (二)從職場返校前：一律上車前由隨車師長量測體溫(以耳溫 37.5 度 C 為標準)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發燒症狀者則不上車，請實習生留在職場稍作休息，並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隨車人員聯繫實習輔導處同仁前往職場處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通勤生則聯繫家長自行至職場接回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住宿生或遠距生，則由實輔處師長協助叫計程車送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返回本校大門口「發燒隔離區」，並同步通報保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進行後續防疫處置。(車資由校方防疫經費支付) 

三、從家中自行前往職場者： 

    (一)出發前：請家長務必在家量測子女體溫，如有發燒症狀，請立即向導師或 

        實輔處請假，當日暫停實習(若沒有發燒，但有身體不適狀況，仍建議在家 

        休息)。 

    (二)到達實習職場後：將由職場人員協助量測體溫，如有發燒症狀，由職場主 

        動向實輔處聯繫，並請學生返家休息。 

四、任課師長配合事項： 

    (一)請務必配戴口罩才進入實習職場輔導學生。 

    (二)請留意學生是否正確配戴口罩，如有故意不配合者，請紀錄於實習紀錄本 

       中。 

    (三)隨時注意學生身體狀況，如有任何身體不適，請隨時聯繫實輔處，並與實 

       習職場保持密切聯繫。 

五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實習輔導處實習組(分機 803)。 

 

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~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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